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2025年第32届广州园林博览会专项经费（秋季专场）主题构件成品采购]​
二、采购预算：本项目采购预算为包1：人民币 [281300.00]元（大写：贰拾捌万壹仟叁佰元整）；包2：人民币 [175000.00]元（大写：壹拾柒万伍仟元整），供应商报价不得超过此预算，否则将作无效投标处理。
三、采购标的
1.包1项目供货清单：
	序号
	货物名称
	规格型号
	暂定数量
	单位
	综合单价限价（元）
	预算总价（元）

	1
	木棉花金属构件
	1.布置地点：临江大道；
2.广州园主题构件设计及制作；
3.规格：20*15*6m，框架采用钢结构，外表面喷彩漆，外型样式由采购人确定。
	1
	组
	281300.00
	281300.00


2.包2项目供货清单：
	序号
	货物名称
	规格型号
	暂定数量
	单位
	综合单价限价（元）
	预算总价（元）

	1
	澳门风格建筑剪影金属构件
	1.布置地点：临江大道；
2.澳门园主题构件设计及制作；
3.规格：15*6.5*3.1m，框架采用钢结构，外表面喷彩漆，外型样式由采购人确定。
	1
	组
	175000.00
	175000.00


注：
1.本《采购需求》的项目供货清单所列为2025年第32届广州园林博览会专项经费（秋季专场）材料采购的主要金属构件，具体材质、规格和数量以采购人下达的任务单为准。采购清单中所列最高单价已包含材料的深化设计、生产、采购、包装、装卸、运输、安装及售后服务期内的维护保养等所有费用，以及成交供应商认为必要的其他货物、材料、服务及合同实施过程中不可预见全部费用。
2.供应商须按照《采购需求》的项目供货清单内容进行报价，综合单价报价及总价报价不得超过其相应最高限价，响应时须提供已标价的《项目供货清单》作为签订合同后支付及结算的依据。
四、商务要求
1.交付时间与地点：
[bookmark: _GoBack]交付时间：2025年  10月  17日18点00分（北京时间）
交付地点：广州市白云区广园中路428号
2.付款方式：
（1）预付款：在合同签订后，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额的50%作为预付款，成交供应商提交请款资料后，采购人才可办理支付手续，付款时限以采购人办理资金拨付审批手续的时间点为准。
（2）进度款：供应商将合同约定的货物送达指定地点布展，全部货物和布展等服务完成且采购人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办理支付至该项目结算金额的80%，供应商需向采购人提供合法有效发票及支付所需的资料，采购人在收到支付资料后完成资金支付(注:应先行抵扣预付款,直至所有预付款抵扣完毕后)。
（3）在合同履行期限满、撤场工作完成且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支付项目剩余款项，供应商需向采购人提供合法有效发票及采购人所需的资料，采购人在收到支付资料后完成资金支付(注:应先行抵扣预付款，直至所有预付款抵扣完毕后)；
（4）甲方资金到位后，成交供应商提交请款资料后，采购人才可办理支付手续，付款时限以采购人办理资金拨付审批手续的时间点为准。
（5）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报价、验收合格证明和采购人签署或盖章的《供货清单》为本项目结算及支付的依据。经审定的结算总金额因实际情况超出合同约定金额的,超出部分不得高于原合同金额的 10%。
（6）各品种结算价=成交综合单价*实际验收合格数量。每批次货物结算金额为各品种结算价之和，按实结算。
（6）成交供应商原因导致支付逾期产生的责任与损失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若成交供应商无法提供采购人签收的《供货清单》和验收合格证明，采购人有权按自行统计金额支付费用。
3.验收流程：​
（1）现场验收：成交供应商按采购人指定的时间发货，并将货物送到指定场地，采购人进行现场验收并作出确认。
（2）合同验收：成交供应商按采购人要求完成全部货物供货后，向采购人提交所有过程资料、现场验收资料等及履约验收申请后7天内进行，由采购人、成交供应商等相关人员进行整体验收。
4.履约验收内容
（1）货物验收按国家有关的规定、规范进行。验收时如发现所交付的货物有次品、损坏或其它不符合本合同规定之情形者，采购人应做出详尽的现场记录，或由采购人、成交供应商双方签署备忘录。此现场记录或备忘录可用作补充、缺失和更换损坏货物的有效证据。若造成迟延供货，成交供应商应承担迟延供货的法律责任。
（2）如果运输过程中因事故造成货物短缺、损坏，成交供应商应及时安排换装并承担相应开销，确保供货成功完成。如在验收过程中，出现需要协调的时候，由采购人组织的协调小组进行协调。
（3）在验收过程中，若到场的货物破损，成品的质量、数量或规格与对应供货清单不符,则视为不合格，成交供应商必须在5天内完成更换处理，并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相应费用。否则视为未送达。
（4）按采购人和现行政府采购最新规定进行验收。
5.售后服务：​
如果运输过程中因事故造成货物短缺、损坏，成交供应商应及时安排换装并承担相应开销，确保供货成功完成。如在验收过程中，出现需要协调的时候，由采购人组织的协调小组进行协调。
在验收过程中，若到场的金属构件成品的质量、数量或规格与对应供货清单不符,则视为不合格，成交供应商必须在5天内完成更换处理，并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相应费用。否则视为未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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